
— 1 —

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深府行复〔2025〕10627 号

申请人：吴某

被申请人：深汕特别合作区消防救援大队

地址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镇大百汇科技园

法定代表人：杨琦琦，大队长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作出的深汕消函

〔2025〕××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以下简称涉案《答

复书》）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依法受理，适用简易程

序审理。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有关证据和依据，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：2025 年 10 月 10 日，申请人在广东省政府信息依申

请公开系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申请表显示，“所需要的政

府信息文件名称”为“关于××小区一期消控室人员资质公开

申请”，“其他特征描述”为“尊敬的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

汕消防救援大队：您好！我是深圳市深圳特别合作区××小区的

一名业主，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

理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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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，特向贵局提出物业信息公开申请，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：1、

××小区一期的小区消控室人员资质公开申请；2、××小区一

期的小区消控室工作制度；如有任何需要进一步沟通的地方，可

以与我联系。此致敬礼”。“提供政府信息的指定方式”和“获

取政府信息的指定方式”分别为“电子邮件”和“网上获取”。

2025 年 10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《答复书》，主要内

容为：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

第（四）项规定，现答复如下：你申请公开的××小区一期的小

区消控室人员资质和工作制度信息，经查，本机关在履行行政管

理职能过程中未制作或获取，不属于本机关信息公开的职责范

围。”

2025 年 11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申请人送

达涉案《答复书》。申请人对该答复书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

复议。

另查：在行政复议期间，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在消防监

督管理系统中以“××”为关键词的检索截图。检索结果显示，

涉案《答复书》作出时，该系统不存在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

息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

称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）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

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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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

20 个工作日。”第三十六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……（四）经检索

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”

本案中，首先，被申请人提交了涉案政府信息经检索不存在

的证据，已尽到合理的查找和检索义务，其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四）项规定告知申请人其在履行行政管理

职能过程中未制作或获取涉案信息，并无违法或不当。申请人在

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中援引相关规定，以“被申请人具有消防安

全监管法定职责”等为由，主张“消防控制室人员资质和工作制

度信息属于被申请人在履行消防安全监管职责过程中应当获取

和保存的信息”，但行政机关未制作或保存相关信息是否合法的

问题，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查范围，故该主张于法无据，

本机关不予支持。关于程序方面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涉

案《答复书》并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送达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深汕特别合作区消防救援大队于2025年10月

28 日作出的深汕消函〔2025〕××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

书》。
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对本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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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12 月 11 日


